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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範圍

第三頁

• 對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的法律保障

• 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架構

• 高等教育的撥款安排

• 高等教育院校的僱傭關係

直接的立法保障

第四頁

• 在英國，法律為學術自由提供的直接保障相

當有限；在有關裁員及申訴程序的教育法律

中，才有提及學術自由

• 在新西蘭的法例中，就學術自由訂有詳細定

義，包含院校自主的概念

• 在香港，透過《基本法》對學術自由及院校
自主直接提供法律保障，《基本法》並無詳

細界定學術自由的涵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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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的法律保障措施

第五頁

• 在3地有關言論、思想、出版及集會自由

的法律條文，都對學術自由產生潛在影

響

• 與香港不同，英國及新西蘭均訂有保障

披露的法律，若某機構的僱員披露有關

該機構的嚴重錯失資料，有關僱員可獲

保障

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架構
• 英國法例規定“1992年之後的大學"管治團體成員由

12至24人，必須包括獨立成員、學生、教師，約半

數為校外人士；新成員由管治團體委任，主席自獨

立成員中委任

• 新西蘭法例規定院校校董會成員由12至20人，必須
包括教職員、學生、院校最高行政人員及4名政府
委任人士；校董會互選一人擔任主席

• 香港院校管治團體成員由24至55人，特首是院校的
校監／監督，負責委任主席；政府委任的成員人數

差別甚大，大部分院校均為數頗多 第六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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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款機構 (1)

第七頁

• 香港的教資會自1965年一直存在至今，而英國及

新西蘭均於1980年代末期廢除教資會

• 英國及新西蘭政府認為，有需要強化政府在策劃

及監察高等教育的角色，以切合廣泛社會所需、

高等教育的改變擴展、加強運用公帑的問責性

• 由於教資會以學者為主，並與受資助大學關係密

切，故此未能符合這些要求遭廢除；英國代之以

法定的撥款委員會，而新西蘭則成立了大專教育

委員會

撥款機構 (2)

第八頁

• 英格蘭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有12至15名成員，由政
府委任，負責撥款、監察院校財務及管理穩健情

況、確保教學質素，以及就優良辦學提供指引

• 新西蘭大專教育委員會屬官方機構，8名專員由政府
委任，負責撥款予院校提供教育及培訓，並管理政

府與大專教育界的關係及制訂相關政策

• 香港教資會是非法定諮詢組織，20至25名委員均由
特首委任；工作範圍自初期就大學經費向政府提供

意見，擴大至就其他高等教育範疇提供意見，及在

策導高等教育發展及質素保證擔當更重要角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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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政府的關係

• 在英國及新西蘭，其高等教育撥款機構均與政府保

持距離；政府與撥款機構各自擔當的角色在法例中

清楚訂明，而政府指令必須與訂明的政策貫徹一

致及屬普遍性，不應對個別院校造成影響

• 香港政府與教資會各自擔當的角色並沒有法例訂

明。教資會為非法定的諮詢委員會，向特首負責；

教資會秘書處是教育局轄下部門，須同時向教資會

和教育局局長負責；並無法例防止政府發出對個

別院校造成影響的撥款指令
第九頁

僱傭協議
• 英國現時多採用固定年期合約，若合約連續4年獲續訂
或延期者，即自動成為永久性合約；一份"1992年之前
的大學"的規程範本訂明，任何關乎學術自由的事宜須
依據聯合國有關教學人員權利和自由的文件作決定

• 新西蘭可以長期或有限僱用期的方式聘任，多數院校與

教學人員簽訂集體僱傭協議，所涵蓋的項目可包括：工

作量、表現管理、裁員條款、紀律處分程序、培訓及專

業發展、保障學術自由、休假安排及薪津條件

• 香港可以實任條款或固定年期合約聘任，通常以固定

年期合約聘用新的教學人員；只有科大在教學人員的僱

傭協議內提述學術自由 第十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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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僱及爭議處理機制
• 英國院校須確保其內部解僱及申訴處理程序符合法

定程序及公平原則；規程內載有暫停職務及解僱的

程序，及上訴的權利

• 在新西蘭，終止僱用長期僱員可透過公平而具約束

力的研訊，以公正理由解僱；法例規定，僱傭協議

須以簡潔易明的文句闡釋可供解決僱傭關係問題的

服務及程序

• 大部分香港院校訂明解僱教學人員的程序；部分院
校設有程序處理教職員的申訴或上訴，然而有關機

制的功能及細則差別甚大 第十一頁


